
制
汽
機
車
責
任
保

險
﹂
︵
簡
稱
強
制

險
︶
對
車
主
而
言
，

如
同
所
有
民
眾
必
須
加
入
的
健
保
，

每
年
繳
交
保
費
已
是
日
常
，
反
而

較
易
讓
人
疏
忽
其
存
在
，
直
到
用

時
才
關
注
保
障
的
內
容
。
而
今
︵

二○

二
五
︶
年
，
隨
著
高
齡
駕
駛

肇
事
的
重
大
意
外
發
生
，
加
上
漢

光
演
習
軍
車
車
禍
事
件
頻
傳
，
引

發
各
界
對
危
險
駕
駛
的
熱
烈
討
論
，

進
而
探
討
有
關
強
制
險
的
保
費
調

整
和
理
賠
範
圍
。

據
統
計
，
二○

二
四
年
全
台
灣

汽
機
車
投
保
強
制
險
的
車
輛
數
首

度
突
破
二
千
萬
輛
，
近
五
年
投
保

率
成
長
逾
一○

％
；
但
值
得
注
意

的
是
，
機
車
尚
有
一○

％
並
未
投

保
，
而
台
灣
的
交
通
事
故
約
四
分

之
一
和
機
車
有
關
，
更
見
投
保
強

制
險
的
迫
切
性
。
強
制
險
究
竟
提

供
哪
些
保
障
內
容
？
假
如
肇
事
者

未
投
保
怎
麼
辦
？
新
加
入
的
微
型

電
動
二
輪
車
︵
簡
稱
微
電
車
︶
投

保
狀
況
如
何
？
特
殊
車
輛
如
戰
車

的
﹁
撞
﹂
況
連
連
又
要
怎
麼
賠
？

電
視
節
目
︻
健
康
保
險
大
家
談
︼

以
深
入
細
節
的
專
業
提
問
，
邀
請

產
險
公
會
兩
位
專
家
一
一
解
惑
。

 

文●

邱
建
文
　
攝●

劉
振
豐

「
強

有
車
就
要
保 

強
制
險
可
以
永
續
經
營
嗎
？

汽
機
車
投
保
強
制
險
破
二
千
萬
輛

還
缺
誰
？

高
限
額
內
合
理
給
付
。

二○

二
四
年
強
制
險
的
理
賠
金

額
超
過
一
百
三
十
億
元
，
其
中
體

傷
醫
療
就
占
了
四
成
六
、
約
六
十

億
元
。

丁
榮
光
強
調
，
強
制
險
的
立
法

三
大
理
賠
有
定
額 

家
人
看
護
也
能
申
請
？

強
制
險
的
理
賠
機
制
在
於
對

﹁
人
﹂
的
生
命
保
障
，
而
非
對

﹁
車
﹂
等
財
物
損
失
。
產
險
公
會

車
險
委
員
會
理
賠
小
組
召
集
人
丁

榮
光
指
出
，
強
制
險
的
理
賠
項
目
，

包
括
死
亡
、
失
能
和
醫
療
︵
下
頁

表
一
︶
等
三
項
。
其
中
，
身
故
保

險
金
為
二
百
萬
元
，
占
理
賠
金
額

中
的
最
大
宗
；
若
因
車
禍
導
致
失

能
，
則
按
十
五
個
不
同
等
級
的
失

能
程
度
給
付
不
同
金
額
，
最
高
理

賠
二
百
萬
元
、
最
低
五
萬
元
。

傷
害
醫
療
給
付
則
包
括
急
救
費
、

診
療
費
、
材
料
費
、
病
房
費
、
膳

食
費
、
看
護
費
等
項
目
，
合
計
以

二
十
萬
元
為
限
。
看
護
費
的
部
分
，

丁
榮
光
特
別
說
明
，
﹁
並
不
限
於

聘
用
專
業
看
護
人
員
，
若
由
家
人

看
護
，
也
同
樣
可
以
申
請
給
付
，

但
前
提
必
須
經
由
專
業
醫
師
診
斷

且
開
立
證
明
，
包
括
看
護
天
數
的

認
定
，
最
高
以
三
十
天

為
限
。
﹂

產
險
公
會
車
險
委
員

會
專
員
陳
炳
州
補
充
，

由
於
健
保
也
有
相
關
的

醫
療
給
付
，
病
房
費
，

強
制
險
僅
補
償
與
健
保

給
付
的
差
額
，
且
最
高

每
日
以
一
五○

○

元

為
限
，
而
住
院
期
間
的

膳
食
費
一
天
最
多
給
付

一
八○

元
；
義
肢
義
眼

義
齒
亦
有
定
額
補
助
，

若
是
骨
折
則
有
鋼
板
材
料
費
二
萬

元
的
上
限
。
至
於
理
賠
申
請
文
件
，

僅
須
提
供
醫
師
診
斷
書
單
據
，
唯

膳
食
費
和
交
通
費
用
無
需
收
據
，

則
由
保
險
公
司
依
據
住
院
天
數
和

往
返
醫
院
的
路
程
核
算
，
並
於
最

高
齡
駕
駛
肇
事
意
外
頻
傳
、
軍
車
演
習
﹁
撞
﹂
況
連
連
、
新
加
入
的
微
電
車
投
保
狀
況
不
如
預
期
︙
︙
強
制
險
引
發
熱
議
。

精彩節目內容

詳見YouTube

●產險公會車險委員會

理賠小組召集人丁榮光

●產險公會車險委員會

專員陳炳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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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責
任
還
是
要
負
。
﹂

此
外
，
﹁
只
要
有
車
牌
號
碼
的

車
輛
都
必
須
投
保
強
制
險
，
但
農

耕
機
、
堆
高
機
和
拼
裝
車
等
動
力

機
械
因
不
符
合
公
路
法
所
界
定
的

汽
車
，
不
須
投
保
強
制
險
，
若
不

幸
與
其
他
車
輛
發
生
碰
撞
致
人
傷

亡
，
也
可
以
向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求

償
。
陳
炳
州
說
﹁
特
別
補
償
基

金
﹂
僅
於
台
北
設
有
一
處
辦
公
室
，

所
有
業
務
皆
交
由
各
家
保
險
公
司

代
辦
，
受
害
人
可
逕
向
任
一
保
險

公
司
申
請
理
賠
。

此
外
，
今
年
七
月
納
入
城
鎮
韌

性
的
漢
光
演
習
連
續
發
生
﹁
撞
﹂

況
的
戰
車
，
是
否
屬
於
應
投
保
車

輛
？
丁
榮
光
指
出
，
戰
車
屬
於
武

器
不
受
強
制
險
投
保
規
範
，
但
軍

車
領
有
軍
牌
則
必
須
投
保
強
制
險
，

﹁
較
有
爭
議
的
是
，
保
險
法
規
將

戰
爭
列
為
除
外
責
任
，
而
演
習
又

視
同
作
戰
，
若
不
幸
撞
到
人
或
民

宅
可
能
採
取
不
同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
或
有
專
為
國
軍
設
計
的
保
險
組
合

可
予
賠
償
。
﹂
他
同
時
提
醒
，
戰

車
的
視
角
極
為
狹
小
，
民
眾
最
好

遠
離
戰
車
和
大
型
軍
車
，
以
免
被

撞
傷
及
陷
入
理
賠
爭
議
。

而
近
期
媒
體
報
導
有
關
高
齡
駕

駛
肇
事
和
年
輕
族
群
的
酒
駕
事
件
，

也
引
發
危
險
駕
駛
的
諸
多
爭
議
；

以
機
車
事
故
統
計
來
看
，
二○

二

四
年
傷
亡
逾
四○

．
八
萬
人
，
其

中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長
者
的
死
亡
人

數
，
四
年
間
從
二○

二
一
年
四
．

三
萬
人
增
至
五
．
五
萬
人
。
面
對

年
輕
與
熟
齡
肇
事
族
群
風
險
，
若

強
制
責
任
保
險
可
以
連
結
駕
駛
行

為
是
否
就
能
如
已
實
施
的
酒
駕
加

費
產
生
預
防
效
應
？
陳
炳
州
說
，

﹁
目
前
專
家
學
者
確
實
針
對
一
些

重
大
違
規
，
進
行
強
制
險
加
費
的

研
議
。
然
而
，
什
麼
是
﹃
重
大
違

規
﹄
？
未
來
制
度
必
須
有
更
精
準

的
定
義
和
細
緻
的
操
作
，
例
如
針

對
曾
經
肇
事
而
致
人
死
亡
，
是
否

也
要
透
過
強
制
險
加
費
予
以
懲

戒
？
﹂
他
同
時
提
出
，
目
前
的
酒

駕
加
費
，
全
部
算
在
車
主
身
上
而

非
駕
駛
人
，
因
此
提
醒
車
主
在
出

借
車
輛
時
，
應
審
慎
評
估
對
方
的

駕
駛
習
慣
與
風
險
。

 

微
電
車
加
大
未
投
保
缺
口 

改
裝
斷
保
怎
麼
保
？

從
事
後
的
賠
償
到
事
前
的
預
防
，

以
及
如
何
提
升
投
保
率
，
皆
為
強

制
險
推
動
的
重
要
任
務
。
特
別
是

機
車
尚
有
一○

％
的
保
障
缺
口
，

而
且
並
不
包
括
甫
於
二○

二
四
年

底
納
入
強
制
投
保
的
微
電
車
。
丁

榮
光
坦
言
，
微
電
車
的
投
保
狀
況

不
如
預
期
，
主
要
的
癥
結
點
在
於

舊
車
必
須
提
出
﹁
出
廠
證
明
﹂
作

為
驗
車
的
依
據
，
才
能
完
成
領
牌

和
投
保
的
動
作
，
﹁
但
過
去
因
無

﹃
法
﹄
可
管
，
使
得
車
主
擅
自
改

裝
，
不
是
裝
飾
得
閃
閃
發
亮
，
就

是
提
高
車
速
裝
置
，
導
致
無
法
符

合
出
廠
證
明
的
規
格
，
除
非
再
改

回
原
來
的
樣
貌
。
﹂

按
規
定
，
微
電
車
的
時
速
限
二

十
五
公
里
，
因
為
車
型
輕
巧
而
廣

受
外
籍
勞
工
的
青
睞
，
作
為
日
常

工
作
的
交
通
工
具
，
也
常
騎
行
聚

目
的
在
於
保
障
車
禍
受
害
人
能
迅

速
獲
得
﹁
基
本
保
障
﹂
，
強
制
險

的
醫
療
給
付
是
以
健
保
給
付
為
標

準
，
受
害
人
若
想
獲
得
更
好
的
醫

療
品
質
，
可
另
投
保
商
業
醫
療
險
，

以
免
受
限
於
強
制
險
的
定
額
理
賠

規
定
。
而
交
通
事
故
若
連
帶
造
成

他
車
的
車
體
或
他
人
的
財
物
毀
損

賠
償
責
任
，
則
可
加
購
第
三
人
責

任
險
或
更
高
額
度
的
超
額
責
任
險
。

 

三
不
理
賠
要
注
意 

特
殊
﹁
撞
﹂
況
可
求
償
？

陳
炳
州
進
一
步
提
醒
強
制
險
不

予
承
保
的
部
分
，
包
括
單
一
事
故
、

故
意
行
為
和
犯
罪
行
為
。
﹁
所
謂

單
一
事
故
是
指
交
通
事
故
只
涉
及

一
輛
車
，
如
駕
駛
人
自
摔
、
或
自

己
撞
到
安
全
島
或
路
樹
，
這
種
案

例
很
多
，
但
不
在
強
制
險
的
保
障

範
圍
之
內
。
保
險
公
司
因
應
此
一

缺
口
推
出
﹃
駕
駛
人
傷
害
險
﹄
，

僅
需
數
百
元
保
費
。
﹂
市
面
常
見

的
意
外
險
︵
或
稱
傷
害
險
︶
，
保

險
公
司
基
於
風
險
考
量
，
大
多
僅

承
保
到
七
十
五
歲
，
致
使
騎
行
機

車
或
駕
駛
汽
車
的
高
齡
長
輩
處
於

沒
有
保
險
的
狀
態
，
尤
其
偏
鄉
地

區
的
長
者
常
以
機
車
代
步
，
若
天

雨
路
滑
不
幸
摔
落
田
溝
，
只
要
於

強
制
險
附
加
﹁
駕
駛
人
傷
害
險
﹂
，

萬
一
自
摔
、
自
撞
傷
亡
就
可
獲
得

保
障
。 

至
於
駕
駛
人
的
故
意
行
為
如
蓄

意
撞
人
，
犯
罪
行
為
如
酒
駕
、
毒

駕
和
飆
車
，
不
但
無
法
獲
得
強
制

險
的
保
障
，
還
可
能
因
觸
法
遭
判

刑
。
然
而
，
從
受
害
人
的
角
度
，

卻
是
何
其
無
辜
，
因
此
基
於
社
會

正
義
，
強
制
險
同
時
設
立
﹁
汽
車

交
通
事
故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﹂
，
並

由
每
部
投
保
汽
車
的
強
制
險
保
費

提
撥
三
％
、
機
車
二
％
的
分
攤
額
。

陳
炳
州
說
，
﹁
包
括
被
沒
有
投
保

或
不
需
要
投
保
強
制
險
的
車
輛
撞

到
，
或
加
害
人
肇
事
後
逃
逸
，
受

害
人
都
可
向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申
請

理
賠
，
保
險
公
司
事
後
再
向
加
害

人
代
位
求
償
，
因
為
肇
事
者
該
負

理賠項目 理賠內容

傷害醫療

急救費用
診療費用

病房費－每日限額1,500元
膳食費－每日限額180元

看護費－每日限額1,200元，最高給付30天
義肢－上下肢每一肢限額5萬元
義眼－每一顆限額1萬元

義齒－每一顆1萬元，合計最高限額5萬元
非健保給付之必要醫材－最高上限2萬元

交通接送費－最高上限2萬元

失能
依失能等級理賠，最高第1級200萬元，最低

第15等級5萬元

身故 定額200萬元

資料來源︰產險公會

表一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理賠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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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於
河
濱
公
園
，
因
此
丁
榮
光
提

醒
在
河
濱
步
道
散
步
或
騎
自
行
車

的
民
眾
，
若
看
見
微
電
車
呼
嘯
而

過
最
好
閃
避
，
以
免
危
及
自
身
安

全
，
﹁
其
實
依
照
法
規
，
微
電
車

不
能
騎
行
在
河
濱
步
道
，
更
何

況
還
是
經
過
改
裝
加
速
的
微
電

車
。
﹂
總
之
，
未
經
審
驗
合
格
的

微
電
車
，
一
旦
被
攔
檢
，
即
開
罰

七
五○

元
以
上
，
未
領
牌
再
罰
一

二○
○

元
以
上
。
﹁
而
更
大
的
代

價
是
，
若
自
始
至
終
從
未
投
保
過

強
制
險
而
發
生
交
通
事
故
，
受
害

人
也
無
法
獲
得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的

保
障
，
車
主
除
了
必
須
自
己
負
擔

所
有
的
賠
償
責
任
，
相
對
也
使
受

害
人
的
理
賠
權
益
受
損
。
﹂

然
而
，
也
有
另
一
種
情
況
，
丁

榮
光
表
示
，
﹁
若
微
電
車
車
主
曾

經
投
保
強
制
險
，
就
算
已
經
斷
保
，

若
不
幸
撞
傷
人
或
導
致
死
亡
，
受

害
人
仍
可
向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申
請

求
償
。
﹂
原
因
在
於
車
主
可
能
因

為
其
他
要
事
耽
擱
而
有
所
疏
忽
，

處
在
未
及
續
保
的
空
窗
期
。

對
此
，
陳
炳
州
說
明
續
保
通
知

的
作
業
總
共
寄
發
五
次
，
首
先
由

保
險
公
司
在
續
保
日
到
期
前
一
個

月
發
出
第
一
次
通
知
，
而
後
在
逾

期
一
個
月
內
再
進
行
二
次
通
知
；

若
仍
未
投
保
，
則
由
交
通
部
和
保

險
局
聯
名
寄
發
二
次
通
知
，
共
通

知
五
次
，
一
旦
斷
保
六
個
月
即
予

以
註
銷
牌
照
，
之
後
就
要
再
重
新

申
領
新
的
牌
照
並
完
成
投
保
才
能

上
路
，
過
程
相
當
繁
複
，
因
此
提

醒
車
主
，
﹁
六
個
月
內
五
次
續
保

通
知
，
車
主
不
可
能
完
全
沒
收
到
，

除
非
已
將
微
電
車
過
戶
他
人
卻
沒

有
詳
填
資
料
，

或
因
為
搬
家
而

未
辦
理
地
址
變

更
，
但
這
也
是

因
為
車
主
疏
於

告
知
，
不
得
作

為
註
銷
牌
照
的

抗
辯
理
由
。
﹂

他
同
時
指
出
，

為
提
高
強
制
險
的
投
保
率
，
各
家

保
險
公
司
皆
提
供
多
元
的
投
保
管

道
，
包
括
臨
櫃
、
業
務
員
和
線
上

投
保
；
若
收
到
續
保
通
知
，
可
就

近
到
超
商
繳
費
，
手
續
極
為
簡
便
。

丁
榮
光
也
表
示
，
基
於
社
會
責

任
，
強
制
險
採
公
督
民
辦
，
所
有

保
費
存
入
專
戶
並
定
期
查
核
；
也

成
立
﹁
費
率
審
查
委
員
會
﹂
依

理
賠
遞
延
效
應
檢
視
費
率
和
損

益
，
以
維
持
﹁
無
盈
無
虧
﹂
。
產

險
公
會
也
要
求
理
賠
人
員
該
賠
即

賠
，
不
該
賠
而
賠
須
負
刑
責
。
在

保
險
公
司
內
部
稽
核
、
主
管
機
關

查
核
和
學
者
專
家
審
查
多
重
把
關

下
，
強
制
險
制
度
嚴
謹
，
確
保
永

續
經
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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